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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56一93

              标 准 电 压
                                                                                代替 GB 156-80

                              Standard voltages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EC 38(1983)《标准电压》。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系统用的标称电压值、电气设备用的额定电压值和电气设备最高电压值．

    本标准中的直流电压为平均值，交流电压为方均根值。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标准适用于直流和标准频率为50Hz交流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的系统及电气设备。这些电

气设备包括电工设备、电子设备、电信设备和电气器具。

1.2.2 本标准不适用于（但不予限制）下列情况：

    二 电气设备内部的元器件和部件的电压，

    b． 表示信号、传输信号或测量值的电压。

    c． 专用试验设备的电压。

2 引用标准

    GB 999 直流电力牵引电压系列

    GB 1402 铁路干线电力牵引交流电压标准

3 术语

3.1 系统 system

    本标准的“系统”是指联结在一个共同的标称电压下工作的导线（线路）和设备的组合。

3.2标称电压 nominal voltage
    系统被指定的电压．

3.3电气设备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 for equipment
    根据规定的电气设备工作条件，通常由制造厂确定的电压．

3.4系统最高电压 highest voltage of a system
    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在任何时间、系统中任何一点上所出现的电压最高值，不包括系统的暂态和异

常电压，例如系统的操作所引起的暂时和瞬时的电压变化。

3.5设备最高电压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

    考虑到设备的绝缘性能和与最高电压有关的其他性能（如变压器的磁化电流及电容器的损耗）所确

定的最高运行电压。其数值等于所在系统的系统最高电压值。

    注：① 电气设备的最高电压只在系统的标称电压高于1 000(1 140)V时才标出来。实际上，由于考虑到某些电气设

          备对电压的灵敏特性（如电容器的损耗、变压器的磁化电流等），当系统运行电压达到电气设备的最高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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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不能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时，该设备的有关标准应规定能保证该设备正常运行的电压极限值。

        ②对于在标称电压不超过1 000(l 140) V的电力系统中使用的电气设备，其运行和绝缘电压均应根据系统标

          称电压来规定．

4 标准电压分类

4.1 220V至1 000(1 140)V的交流电力系统及电气设备的标称电压值或额定电压值见表to

                                              表 1                                      V

          三相四线系统或三相三线交流系统标称电压值及电气设备的领定电压值

            220/380

            380/660

              1 000(1 140)

    注：①1 140V仅限于煤矿井下使用。

        ② 表中有斜线“／’’的数值，斜线之上为相电压，斜线之下为线电压。无斜线者为三线系统线电压．

4.2 AV及以上的交流三相系统的标称电压值及电气设备的最高电压值见表2e

                                              表 2                                     kV

三
    注：① 括号中的数值为用户有要求时使用。

        ② 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可从表2中选取．由产品标准确定。

4.3 交流380V及以下和直流2 OOO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值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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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V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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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                                     V

乍
4.4 发电机的额定电压值见表 40

                                              表 4                                      V

幸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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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4                                         V

子旨一
    注：与发电机出线端配套的电气设备额定电压，可采用发电机的额定电压，在产品标准中具体规定。

4.5 直流牵引系统及其电气设备的电压见GB 999。交流干线电力牵引系统及其电气设备的电压见

GB 1402。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标准化研究所、能源部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参加起草单位机械电子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水利电力情报研究所、机械电子部第一

装备司、能源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机械电子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能源部武汉高压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俞萃民、杨恩惠、蔡敬春、贾岩、林绍奎、姚抚城、瞿祖方、李昭阳、朱家骆o


